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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安达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并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: 

现对由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

保荐的湖州安达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

或“公司”）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文件提出第

二轮问询意见。 

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问询意见逐项

予以落实，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文件全套电子版

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，请以

楷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

交延期回复的申请。 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，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

料，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 

本所收到回复文件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提出审

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作，本所

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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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1.下游市场需求变动趋势及募投项目合理性 

根据申请及回复文件：（1）“截至 2023 年末，根据公

安部数据统计，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持续上升至 238 辆，但

与美国 837 辆、韩国 472 辆等全球汽车发达工业国家相比，

长期仍具备提升空间。因此，虽然我国已连续多年汽车产销

量位居全球第一，我国汽车保有量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，对

汽车的需求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，从而带动公司铝合金精密

压铸件的市场需求增长。”（2）发行人部分产品市场占有率

上升但销售数量下降，比如，2022 年至 2024 年，油底壳国

内销量分别是 224.17 万件、219.32 万件、198.49 万件，市场

占有率分别为 14.81%、15.62%、17.17%。（3）发行人本次

拟募集资金 36,153.53 万元，拟将 27,957.44 万元用于“汽车

轻量化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”；“报告期内，公司的产

能利用率分别为 114.35%、96.48%和 89.51%，趋于饱和”。

（4）2020 年 10 月，安达有限与湖州南太湖新区管委会签订

协议约定，主管部门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原用地性质并结合

市场评估，对梦溪路厂区土地使用权（约 50 亩）进行收回。

2025 年 2 月，湖州南太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出具《说明》：发

行人梦溪路厂区土地不存在三年内被收储的计划，其可依据

现状继续使用该土地从事工业生产经营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不同类型（如传统油车、油电混动、

电车）汽车销售变动趋势，量化分析国内汽车保有量增长情

况及对铝合金精密压铸件市场需求的影响。（2）说明发行人

部分产品销售数量持续下降但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的原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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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占有率的计算方式是否能够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客观反

映公司实际市场地位及未来发展趋势。（3）结合前述情况说

明首轮问询回复中发行人关于经营业绩及市场空间测算是

否谨慎、客观，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在国内、国际的铝合金压

铸件市场占有率及市场地位情况，发行人应用于传统燃油车

的铝合金精密压铸件产品油底壳、罩盖和变速箱壳体等产品

是否存在下游市场需求萎缩的风险，发行人新能源三电系统

零部件产品是否存在业务拓展不及预期的风险、销售业绩是

否稳定、可持续。（4）结合前述情况，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

业绩下滑风险，是否存在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风

险。（5）结合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数值递减情况，说明首轮

回复中关于产能利用率“趋于饱和”的描述是否真实、准确。

（6）结合发行人与湖州南太湖新区管委会签订协议的具体

内容，说明湖州南太湖新区管委会出具《说明》与前述协议

内容是否存在矛盾或不一致的情形，公司制定的搬迁预案是

否有明确的搬迁地点、方式、时间，能否有效防范三年内土

地被回收的风险。（7）结合发行人产品下游市场需求变动趋

势、发行人产能利用率逐渐降低、主要生产经营场所的稳定

性等，充分论证说明募资规模及募投项目的合理性，是否存

在募集资金闲置或产能闲置风险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问题 2.进一步说明发行人与山东阿尔泰及现代坦迪斯

的合作模式 

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：（1）现代坦迪斯指定发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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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山东阿尔泰供应变速箱产品及相关配套，报告期内销售

金额大幅增长，从 2022 年合作当年 4,911.95 万元增长至 2024

年 15,641.25 万元，且发行人向现代产品销量的增长幅度高

于现代汽车全球销量增长幅度。（2）发行人对山东阿尔泰毛

利率低于前五大客户综合毛利率。（3）根据三方签署的《供

货协议》，规格为 48230-2H000（后变更为 48230-2H005）的

变速箱壳体总成由发行人和山东阿尔泰共同供应，合作当年

相应产品发行人供货量占比为 69.67%，高于山东阿尔泰供货

量，现代坦迪斯向山东阿尔泰支付基于发行人结算金额 1%

的管理费用。（4）现代坦迪斯已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对公司

进行实地验厂，综合评价结果为合格，截至目前，发行人尚

未被认证为现代坦迪斯的直接供应商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进一步说明发行人与山东阿尔泰、现代

坦迪斯的三方合作模式，包括合同签订情况、收入定价方式、

信用政策、结算方式、货物运输方式等。（2）结合发行人及

山东阿尔泰向现代销售的同类产品定价情况、发行人向其他

客户销售相同或类似产品定价情况等，说明发行人向现代销

售产品的定价公允性，向山东阿尔泰销售毛利率低于其他客

户的原因及合理性；结合下游市场需求变化、现代相应产品

销量变动情况、现代向发行人采购占同类产品采购的比例等

说明现代向发行人采购规模与对应产品销售规模的匹配性；

结合上述因素说明发行人对现代的定价和销售策略，是否以

降低产品价格增加销量，是否具有持续获得现代订单的技术

优势。（3）结合山东阿尔泰经营规模、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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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2022 年现代坦迪斯针对发行人的产品检验及资质认证等

情况，说明现代坦迪斯同时向发行人和山东阿尔泰采购同类

型变速箱壳体总成的原因，2022 年合作起规格为 48230-

2H000（后变更为 48230-2H005）的变速箱壳体总成发行人供

货量占比高于山东阿尔泰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发行人销售份额

是否存在被山东阿尔泰替代的风险。（4）结合现代合格供应

商认证流程和周期、既往认证情况等，说明发行人尚未取得

现代坦迪斯认证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不能取得

认证或后续销量下滑风险。（5）说明现代坦迪斯向山东阿尔

泰支付管理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除上述管理费用外，上述

三方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。（6）结合在手订单、期后新增

订单、发行人产品竞争优势、供应商认证进展、现代坦迪斯

采购模式和渠道变化情况等进一步论证发行人与山东阿尔

泰、现代坦迪斯的合作是否稳定、可持续，及其对发行人经

营业绩的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：（1）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（2）说明针对发行人与山东阿尔泰、现代坦迪斯相

关销售收入真实性的核查方法、核查程序、核查比例及核查

意见。（3）核查发行人及其实控人、控股股东、董监高、其

他关键岗位人员等与山东阿尔泰、现代坦迪斯之间是否存在

异常资金往来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情形，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（4）提供上述事项的核查工作底稿。 

问题 3.业绩增长持续性 

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：（1）公司铝合金精密压铸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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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应用于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车，报告期各期，应用于传

统燃油车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93.38%、90.35%、81.22%；应用

于新能源车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5.06%、7.88%、16.04%，其中，

新能源三电系统零部件收入占比分别为 4.75%、6.22%和

11.16%。（2）发行人新能源车客户主要为法雷奥集团、大众

集团、富奥法雷奥、富特科技、方正电机、上汽集团、北汽

集团。（3）报告期内发行人获取的定点产品数量分别为 11

个、20 个、36 个，发行人 2024 年末在手订单为 7,754.60 万

元，同比下降 14.57%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新能源车市场竞争格局、发行人客

户新能源车型市场占有率及销量增长情况、新能源领域客户

拓展情况等，进一步论证发行人新能源领域业绩增长是否可

持续。（2）区分新能源与传统燃油车型，说明定点产品类型、

主要客户、收入实现情况及对应终端车型销售情况，定点产

品数量上涨而在手订单同比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定点产品

是否为发行人客户主力车型，并量化分析获取项目定点后车

型升级换代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。（3）区分燃油车、混

动电车、纯电车，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产品终端销售区域、

终端乘用车品牌及主力车型，并结合终端销售区域乘用车销

量增长情况、在手订单、期后新增订单及上述因素等进一步

论证发行人经营业绩增长是否可持续，是否存在期后业绩下

滑风险。（4）进一步量化分析并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

展对现有业务冲击的风险等业绩变动相关风险提示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：（1）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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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意见。（2）提供上述事项的核查工作底稿。 

问题 4.进一步说明毛利率变动合理性 

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：（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主营业

务毛利率分别为 10.15%、15.00%和 16.49%，同行业公司毛

利率平均值为 19.40%、20.76%（未披露同行业 2024 年毛利

率数据）。（2）发行人外协转自产对 2023 年、2024 年毛利

率贡献比例分别为 2.84%、1.19%；原材料价格变动对 2023

年、2024 年毛利率贡献比例分别为 1.56%、-2.02%。（3）经

测算，在能源采购价格逐年下降的情况下，单位能源成本先

降后升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报告期各期各细分产品销售单价及

单位成本变动情况、产品竞争优势、市场供需情况、客户需

求变动情况等进一步分析发行人与同行业公司同类产品毛

利率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其合理性。（2）列示发行人外协采

购金额占外协供应商销售收入的比例，结合外协供应商向其

他客户的售价或公开市场报价，说明外协采购价格是否公允，

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。（3）结合相同产品外协转自产单位

成本（直接材料、直接人工、制造费用）差异情况、制造费

用构成、原材料、能源采购价格变动情况等，说明成本费用

核算是否准确，是否存在跨期情形，是否存在少计成本费用

调节利润的情形。（4）量化分析原材料价格变动对发行人经

营业绩的影响，说明发行人是否能有效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

风险并作风险提示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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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机构提供上述事项相关核查工作底稿。 

问题 5.其他问题 

（1）公司股东相关问题。根据申请及回复文件：①发行

人股权变动存在瑕疵，且目前尚未取得部分批准或证明资料。

②发行人历史上的自然人股东存在违规持股、股权代持等情

形，公司股东中金亚平、朱明洪、陆建群、吴祖璇存在“上

持下”且未按规定在 1 年内进行清理；“上述股权代持情形

及与 139 号文关于‘上持下’规定不符的情况均已事实性消

除。”请发行人：①说明目前尚未取得部分批准或证明资料

的原因，相关瑕疵是否彻底整改规范，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

规。②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或典型案例，梳理公司股东背景及

变化情况，充分论证说明出具证明文件的单位（部门）是否

为主管部门或有权机关，相关瑕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、

是否存在被追溯风险。③说明“事实性消除”的具体含义，

并结合部分股东未按规定在 1 年内清理股份的实际情况，充

分论证说明“发行人历史上的自然人股东违规持股、股权代

持等情形均已彻底规范整改”的结论是否真实、准确。④说

明公司股权变动、股权代持相关事项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

纷，是否存在合规风险。 

（2）劳动用工合规性。根据申请及回复文件，报告期各

期末，公司劳务外包人数分别为 29 人、36 人和 35 人，公司

劳务派遣人数分别为 359 人、43 人、83 人。请发行人说明：

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的举措及有效性，充分论证说明采购劳务

的原因、定价公允性、选定劳务供应商的标准、报告期内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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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人员和正式员工的薪酬差别及合理性，劳务供应商与发行

人及其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资金业务

往来或特殊利益安排。 

（3）固定资产采购价格公允性。2022年-2023年，发行

人向上海尚善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采购金额为3,835.82万元、

1,157.12万元，采购中标价格高于其他供应商投标均价，该公

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。请发行人结合招投标的评价因素，说

明上海尚善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投标价格高于其他招标均价

而中标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其经营规模是否发行人采购规模匹

配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或其他利益安排。 

（4）风险揭示充分性。请发行人按照招股说明书准则的

相关要求，逐项梳理风险事项的揭示是否充分、准确，删除

其中包含的风险对策、发行人竞争优势及可能减轻风险因素

的类似表述，针对部分需投资者特别关注的风险因素，请在

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中披露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、发行人律师核查（1）（2）、

申报会计师核查（3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请保荐机构提供关于

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相关核查工作底稿。 

 

 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发行人、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

行人律师对照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

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

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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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—

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

上市申请文件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

如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要求、信息披露要

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，请予以补充说

明。 


